
本文承蒙杨仲亚主任医师
,

毛朝明

副主任医师的指导
,

成都市食检所
、

简阳
、

彭县卫生防疫站参加了调查工作
,

在此一

并致谢

试论进 口食品的国内卫生监督

梁定键 海南省卫 生防疫站 , 。 。匀

进 口食品的卫生监督分人境前的口岸

卫生监督和入境后的国内卫生监督
,

分别

由口岸和地方食品卫生监督机构负责
。

年前
,

进 口食品的 口岸和 国内卫生

监督工作均由地方卫生行政部门统一领

导
。

。年后
,

口岸食品卫生监督 自成

体系
,

由卫生部直接领导
。

由于监督体制

的改变
,

进 口食品国内卫生监督工作
,

出

现了新的问题
,

进 口食品的卫生质量有所

下降
,

有些地区商店里出售的进 口 食品
,

一半以上违反我国食品卫生法规定
。

进 口

食品国内卫生监督工作巫待加强
。

防疫站负责卫生监督
。 ”国际上尽管不同

国家进 口食品的把关方式不同
,

但进 口食

品一旦进人国内市场则由所在地食品卫生

监督机构与国内食品一样进行监督管理
。

国境卫生检疫所直接对国内食品销售单位

进行卫生监督
,

既不符合我国有关法规规

定
、

也不符合国际惯例
,

必将导致监督管

理紊乱
。

我国进 口食品卫生监督分工
,

历来是

口岸食品卫生检验机构负责人境尬时的卫

生监督
,

地方食品卫生监督检验机构负责

人境后的国内市场卫生监督
。

但是近年

来
,

由于监督体制的变化
,

对进 口食品国

内卫生监督工作产生了不同的认识
,

出现

了交叉监督和重复监督现象
。

有人认为

国境卫生检验所对辖区内各商场
、

各类食

品批发部
、

食品商店经营销售的所有进 口

食品都应进行市场监督和稽查
。

部分地区

口岸和地方食品卫生监督机构同时或重复

对同一食品生产经营单位进行卫生监督
,

出现分工不清现象
。

我国 健 口 食品卫生

管理试行办法 》规定
, “口岸食品卫生检验

所负责对本港区
、

站区的车船
、

货场
、

仓库

的进 口食品及环境进行卫生监督
,

食品离

开上述区域后
,

由有关省
、

市
、

自治区卫生

进 口食品进入国内市场后
,

地方食品

卫生监督机构与国内食品一样对其进行卫

生监督
,

必要时可进行检验
。

但是由于进

口 食品产地在国外
,

其原料
、

配方
、

工业流

程往往不清楚
,

有些食品我国尚没有卫生

标准和检验方法
,

给监督检验工作带来困

难
。

加上 目前我国口岸食品卫生监督机构

自成体系
,

不受地方卫生行政部门领导
,

也很少与地方食品卫生监督机构发生业务

联系 后者对辖区内进 口 食品的种类
、

数

量
、

检验项 目和结果均不清楚 合格的进

口 食品
,

其检验证书仅填写检验结论
,

没

有填写检验项 目和结果
,

这就进一步增

加了进 口食品国内卫生监督的难度
,

特别

对一些可疑食品
,

复检工作难于进行
。

因

此
,

为搞好食品卫生监督
,

口岸和地方食

品卫生监督机构应加强联系
,

互相支持
。

国境卫生检疫所应定期地将辖区内进 口食

品的概况通知地方食品卫生监督机构
,

并

出具填写有检验项 目和结果的批量食品检

验证书
,

以便搞好进 口食品的国内卫生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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督
。

地方食品卫生监督机构发现漏报漏检

的进 口食品
,

应及时通知 口岸卫生监督机

构进行处理
。

行政处罚
,

避免不必要的经济损失和行政

争议
。

进 口 食品在 国内市场
,

如果不符合我

国食品卫生法规规定
,

应与国内食品一样

受到地方食品卫生监督机构的处理
、

处

罚
。

但是由于进 口 食品是国内食品生产经

营者从国外购进
、

经国境卫生检疫所检验

放行人境的 漏报的除外
,

当出现不合

格情况时
,

处理和处罚的方法因不合格原

因而异
。

如果进 口 食品的不合格是由于国

内食品生产经营者运输
、

贮存
、

销售或再加

工不当引起的
,

地方食品卫生监督机构可

与国内食品一样
,

追究食品生产经营者的

法律责任
。

但是如果进 口食品不合格的原

因是人境前已存在的
,

例如使用了我国禁

止用于食品的原料
、

药品
、

食品添加剂
、

食

品标签宣传疗效等
,

因该食品是经国境卫

生检疫所放行的
,

不合格原因并非国内食

品生产经营者引起
,

后者一般不负有违法

责任
。

而食品一旦进人国内市场
,

两国商

人之间买卖活动己经完成
,

一般也不易追

究出口商或食品生产者的责任
,

处理不当

往往导致行政争议和经济纠纷
,

甚至责任

还在卫生监督机构本身
。

因此凡是在国内

市场发现入境前已存在的原因导致不合格

的进 口 食品
,

地方食品卫生监督机构应及

时与国境卫生检疫所联系
,

共同研究
,

妥

善处理如改作他用或再加工等
,

尽量减少

目前我国的食品卫生监督存在一种 呐
紧外松 ”的倾向

,

即食品卫生监督机构对

国货要求严
,

对洋货要求松
。

许多进 口 食

品使用 了我国法规规定禁用 于食品 的原

料
、

药品
、

食品添加剂
,

标签上毫无顾忌地

宣传疗效
,

仍能在我国市场上畅通无阻

而同类的国货在市场上则屡屡遭挫
。

这种

内紧外松倾向的原因是 口岸和地方食品卫

生监督机构执法要求松紧不一
。

部分国境

卫生检疫所对进 口食品把关不严
,

放行了

一些不符合我国法律法规规定的食品
。

这

些食品 因不符合的根源在国外
,

国内食品

生产经营者不负有违法责任
,

地方食品卫

生监督机构难于进行行政处理
、

处罚
,

只

能放任自流
。

相反国产食品的生产和销售

统一由地方食品卫生监督机构负责
,

虽然

不同地区执法松紧有异
,

但要求基本上是

一致的 而且问题较多的食品如新资源食

品
、

加药食品
、

食品添加剂等是由卫生部严

格按照我国法律法规规定统一审批生产

的
,

基本上符合我国法规规定
。

这种内紧

外松的倾向已经引起国人的不满
,

建议卫

生部尽快统一口岸和地方食品卫生执法要

求
,

严把国门
,

防止不符合我国食品卫生

法规规定的食品进入我国市场
,

维护国家

主权和经济利益
,

保护消费者的健康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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